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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謝承祐
電話：03-3322101#7417
電子信箱：yu11229@ms.tyc.edu.tw

受文者：桃園市觀音區新坡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0月19日
發文字號：桃教小字第111009709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七 (376735100E_1110097095_ATTACH1.pdf)

主旨：轉知本府客家事務局111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多梯次

桃園場）通過人員給予適當獎勵一案，詳如說明，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111年10月7日桃客文字第

1110012515號函暨本市鼓勵所屬機關學校及事業機構員工

提升客語能力作業要點（以下稱本要點）辦理。

二、按本要點第7點規定，本府員工通過客語認證之獎勵方式如

下：

(一)於所服務之機關學校、事業機構網站或內部公布欄建立

通過客語認證人員榮譽榜。

(二)由本府客家事務局或該員工服務之機關學校、事業機構

於公開場合表揚，並得頒發獎牌或獎狀予以嘉勉。同要

點第8點規定，本府員工通過客語認證者，得依下列規定

給予行政獎勵：

１、通過初級認證，嘉獎一次。

２、同一敍獎事由不得重複獎勵。但取得不同腔調之認證

檔　　號:
保存年限:

6

1110007648

■■■■■■教務處 ■■■■■■■111/10/20 08:17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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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在此限。

３、已通過較高級別認證者，不得於其後以通過較低級別

認證申請獎勵。

三、次依本要點第12點規定，依本要點申請獎勵者，應於合格

證書或學習時數證明核發後二個月內，檢附前開文件影本

向各機關學校、事業機構提出申請，並由各機關學校、事

業機構逕依權責辦理之。爰此，請給予通過客語認證之所

屬員適當獎勵，並逕自辦理本案相關敘獎事宜。

四、又依本要點第9點規定，本府員工於本市參加客語能力認證

考試並通過者，得依下列額度核發禮券予以獎勵：

(一)通過初級認證：新臺幣一千元。

(二)已就同一級別認證申請相關補助、獎勵者，不得重複申

請前項獎勵。但不同腔調者，不在此限。

五、各機關學校、事業機構請於111年11月30日前統計彙整相關

獎勵經費額度後，向本府客家事務局辦理申請及請撥事

宜。

六、倘有相關疑義，請電洽本府客家事務局承辦人張凌蒲先

生，電話03-4096682分機2010。

七、檢附桃園市政府鼓勵所屬機關學校及事業機構 員工提升客

語能力作業要點1份。

正本：本市各市立國中小(不含秀才分校)、本市各市立幼兒園、本市各公立高中職
副本：本局國中教育科、本局高級中等教育科、本局幼兒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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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鼓勵所屬機關學校及事業機構 

員工提升客語能力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8年 2月 21日府客文字第 1080010070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25日府客文字第 1110041586號函修正 

 

一、 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所屬機關學校及事業機構員工學習客

語，提升客語能力，以提高為民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客語，依客家基本法第二條規定。 

三、 本要點所稱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及事業機構員工，指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公

務人員、教師、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與臨時人員及事業機構從業人員

（以下簡稱本府員工）。 

四、 本要點所稱客語認證為客家委員會所舉辦之各級別客語能力認證；所稱客

語研習課程含數位課程及實體課程，數位課程以政府機關數位學習網站之

課程為限，實體課程以政府機關所開設之客語課程為限。 

五、 本府員工參加客語研習課程或客語認證考試，得檢附證明文件，依下列規

定事先向服務機關學校或事業機構申請給予公假或補休： 

(一) 上班時間參加者，核給公假。 

(二) 假日參加客語認證考試者，如任職於客家重點發展區，初級認證核給

半日補休，中級、中高級、高級認證核給一日補休；任職於非客家重

點發展區，由各機關學校或事業機構視業務需要，依上述基準核給補

休。 

六、 本府員工當年度參加客語研習課程且取得學習時數累積達三十小時以上



者，嘉獎一次；達五十小時以上者，嘉獎二次。 

七、 本府員工通過客語認證之獎勵方式如下： 

(一) 於所服務之機關學校、事業機構網站或內部公布欄建立通過客語認證

人員榮譽榜。 

(二) 由本府客家事務局或該員工服務之機關學校、事業機構於公開場合表

揚，並得頒發獎牌或獎狀予以嘉勉。 

八、 本府員工通過客語認證者，得依下列規定給予行政獎勵： 

(一) 通過初級認證，嘉獎一次。 

(二) 通過中級認證，嘉獎二次。 

(三) 通過中高級認證，記功一次。 

(四) 通過高級認證，記功二次。 

同一敍獎事由不得重複獎勵。但取得不同腔調之認證者，不在此限。 

已通過較高級別認證者，不得於其後以通過較低級別認證申請獎勵。 

九、本府員工於本市參加客語能力認證考試並通過者，得依下列額度核發禮券予

以獎勵： 

(一) 通過初級認證：新臺幣一千元。 

(二) 通過中級認證：新臺幣二千元。 

(三) 通過中高級認證：新臺幣三千元。 

(四) 通過高級認證：新台幣五千元。 

已就同一級別認證申請相關補助、獎勵者，不得重複申請前項獎勵。但不



同腔調者，不在此限。 

十、本府所屬機關學校當年度通過客語認證人數比例達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三

者，機關學校首長及相關業務承辦人員至多二人，得予嘉獎一次之獎勵。 

十一、事業機構無行政獎勵制度者，得比照第六點、第八點及第十點獎度依其內

部作業規定核予相當程度之獎勵。 

十二、依本要點申請獎勵者，應於合格證書或學習時數證明核發後二個月內，檢

附前開文件影本向各機關學校、事業機構提出申請，並由各機關學校、事業

機構逕依權責辦理之。 

十三、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府客家事務局於年度相關預算內支應。各機關學校、

事業機構應於統計彙整相關獎勵經費額度後，向本府客家事務局辦理申請及

請撥事宜。 

 

 

 

 

 

 

 

 

 

 

 

 

 

 



 

 

 

附件一 

領據暨切結書 

 

___________（申請人姓名）領取桃園市政府鼓勵所屬機關學校及事業機構員

工參加_____年度客語能力認證之（請擇一勾選認證腔調）□四縣腔/□海陸腔

/□大埔腔/□饒平腔/□詔安腔合格獎勵:（請擇一勾選認證級別） □初級

1,000 元禮券/□中級 2,000 元禮券/□中高級 3,000 元禮券/□高級 5,000 元

禮券，並保證未重複申領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與其他縣市政府同一級別同一腔

調或同一腔調較高級別之相關獎勵金(含等值禮券)。以上所述如有不實，願自

負法律責任並接受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追回已核撥之獎勵。 

    此致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申請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章) 

申請人之服務機關: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戶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附件二 

桃園市政府鼓勵所屬機關學校及事業機構 
員工提升客語能力作業要點 

獎勵經費請領清冊 

機關名稱:  

序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常用連絡電話 
認證考試

合格級別 

獎勵金額 

（新臺幣元等值禮券） 

腔調 

       

       

       

       

       

       

       

       

       

       

       

       

       

合  計 初級：_______人，______元。 

中級：_______人，______元。 

中高級：_____人，______元。 

高級：_______人，______元。 

合  計：_____人，______元。 

檢附資料檢核表 

□申請人考試合格證書影本 

□申請人領據暨切結書 

□機關學校、事業機構之自行

收納款項收據 

□機關學校、事業機構之帳戶

資料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          機關首長： 


